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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盐池县2022年城镇适龄妇女
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实
施方案的通知

盐州路街道办事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健康盐池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健康水平，我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为盐池城镇户籍适龄妇女进行免费宫颈癌、乳腺癌筛查。为确保该民生实事项目顺利实施，逐步建立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合作、行业支持、社会参与的妇女“两癌”防治模式和协作机制，维护妇女健康权益，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盐池县卫生健康局                 盐池县财政局



盐池县妇女联合会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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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2022年城镇适龄妇女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从2022年起，每年为1000名城镇适龄妇女（35－64岁非在编职工）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必须按照每3年覆盖一轮目标人群的要求开展。
（二）宫颈癌早诊率达到90%、乳腺癌早诊率达到60%以上。对检查异常、可疑病例的随访管理率达到95%以上。
（三）城镇两癌筛查适龄妇女对宫颈癌、乳腺癌检查项目服务满意度达到80%以上。
二、项目范围
（一）项目范围：全县
（二）实施对象：盐池县城镇户籍的35－64岁（非在编职工）妇女。
三、项目内容及流程
（一）确定目标人群。35-64岁城镇适龄妇女，无宫颈和乳腺恶性肿瘤病史、自愿参加并且能接受检查者作为目标人群进行检查，重点筛查3年内患妇女疾病者。适龄妇女在项目检查年度内只能接受1次免费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不得重复检查。
1.县妇联、街道办和各社区有关工作人员在卫健等部门的共同配合下，登记辖区内符合检查条件的适龄妇女，动员并组织安排受检对象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户口簿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初检机构）进行检查。
2.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对前来接受检查的城镇适龄妇女签署“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进行登记造册建档，填写《城镇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登记册》，要求详细、如实登记受检者姓名、年龄、身份证号、检查时间等信息，询问是否曾接受过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及检查结果，在当年度接受过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的妇女不得重复筛查。同时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健康宣教及高危人群评估。
3.社区服务中心协助街道办和各社区进行摸底调查、宣传动员，并负责对检查异常、可疑病例的随访管理和相关信息的上报。
（二）宫颈癌筛查。
1.初筛筛查。对服务对象开展填写相关个案登记表、妇科盆腔筛查、阴道分泌物湿片显微镜筛查、HPV高危分型检测、宫颈细胞学检查。初筛结果正常者不再进行下一步筛查。
2.阴道镜筛查。对初筛结果为可疑或异常者进行阴道镜筛查。阴道镜筛查结果正常者不再进行下一步筛查。
3.组织病理学筛查。对阴道镜筛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者进行组织病理学筛查。
（三）乳腺癌筛查。
1.初筛筛查。对服务对象进行乳腺视诊、触诊和乳腺彩超筛查，乳腺彩超筛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分级评估报告系统（以下简称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初筛结果正常者不再进行下一步筛查。
2.乳腺X线筛查。对乳腺彩超筛查BI-RADS分级0级以及3级者，进行乳腺X线筛查。乳腺X线筛查结果采用BI-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3.组织病理筛查。对乳腺彩超筛查BI-RADS分级4级和5级、X线筛查BI-RADS分级4级和5级者自费进行组织病理学筛查（以下简称活检）。
（四）筛查异常/可疑病例管理。
街道办和各社区以及妇计中心协助社区服务中心收集筛查异常、可疑病例的基本信息，各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告知筛查异常人员、可疑病例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并及时记录病例相关情况。
四、经费来源及标准保障
1.经费来源。城镇适龄妇女“两癌”筛查经费由县财政承担。用于项目的医学检查、宣传动员、摸底调查、人员培训、耗材采购、质量控制、监督评估、随访管理等，以保障项目工作顺利实施。
2.经费标准。城镇适龄妇女“两癌”筛查财政补助标准人均700余元。具体详见附表
3.经费核拨。县财政根据当年筛查指标任务量和补助标准提前预拨，年底进行绩效评估后全额核拨。
4.经费管理。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作为筛查服务机构负责经费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并协助妇联填报工作报表，县妇联根据筛查情况协调县财政支付费用给筛查服务机构。对出现资金拨付不到位，或管理不善导致工作不落实的，责令改正。对于虚报、冒领、克扣、贪污、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情况，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五、职责分工
（一）县妇联。牵头协调落实本县城镇“两癌”免费筛查工作，协调街道办各社区具体确定筛查人员名单，并提交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宣传、动员目标人群参加筛查；组织开展相关人员培训；负责相关信息及数据的收集上报；将筛查机构收集检出异常、可疑病例告知受检妇女，通知督促尽早接受进一步诊治。
（二）卫生健康局。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负责指导筛查机构加强“两癌”免费筛查工作的技术服务管理、业务指导和质量控制以及绩效考核。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筛查机构，并负责信息的收集和上报以及检出异常、可疑病例告知受检妇女并随访。社区服务中心协助街道办各社区确定筛查人员名单，负责相关信息及数据的收集上报，将筛查机构收集检出异常、可疑病例告知受检妇女，督促尽早接受进一步诊治，及时随访记录病例相关情况。
（三）财政局。负责将“两癌”免费筛查资金列入年度预算，足额落实资金并安排必要工作经费，用于项目医学检查、宣传动员、摸底调查、人员培训、质量控制、监督评估、随访管理等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增加筛查服务项目。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城镇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加强督导检查和每年年底1次绩效考核，确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特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人员组成如下：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郭文科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王海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路光全  县财政局副局长
刘建宏  县妇联副主席
成  员：赵志峰、尤雁、汪晓霞、财政局相关股室、妇联相关科室
专家技术指导组组成人员：
组  长：王海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尤  雁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高登文、宋凯萍、贾淑英、杜海霞、李学巧、牛裴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由尤雁同志担任主任，负责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日常事宜。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宣传单等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对“两癌”免费筛查的意义及内容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积极主动、自愿参与。要加强对县妇联、卫生健康、财政以及街道办和各社区等承担筛查服务机构等相关人员培训。
（三）信息管理 
1.项目录入。项目信息内容包括城镇妇女“两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和个案登记表。县级通过电子政务外网登录自治区妇幼健康信息平台直报系统（http://10.253.80.158：18080）报送项目季度统计表和个案登记表，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宁夏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系统中“两癌”模块录入个案登记表。
2.报送时间及要求。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应当有专人负责信息收集、整理，每月底将信息反馈街道办和社区服务中心，录入上报所有接受HPV检测初筛妇女（无论检测结果阴性或阳性）的个案信息。每月项目报表由自治区妇幼健康信息平台直报系统自动生成，以县为单位汇总后进行逐级审核、上报。
七、项目绩效考核
一要严格对照绩效目标表确定的考核指标落实项目工作。卫生健康局制定绩效考核细则并定期组织检查，每年至少1次，按照项目目标要求，对项目的管理、资金使用、实施情况、质量控制及效果进行督导和绩效评价。二要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自评。项目年度任务结束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于年底报送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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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盐池县2022年城镇适龄妇女两癌筛查项目价目表

	项目
	报价（元）
	数量（人）
	总价（元）
	备注

	HPV
	304
	1000
	304000
	

	液基细胞学检查
	138
	1000
	138000
	

	病检
	124
	1000*20%=200
	34800
	

	乳腺
	55
	1000
	55000
	

	白带
	30
	1000
	30000
	

	阴道镜
	78
	1000*30%=300
	23400
	

	活检取样
	23
	1000*30%=300
	6900
	

	妇科检查
	18
	1000
	18000
	

	乳腺手诊
	4
	1000
	4000
	

	钼靶
	100
	1000*30%=300
	30000
	

	宣传动员
	10
	1000
	10000
	

	宣传材料
	10
	1000
	10000
	

	培训
	5
	1000
	5000
	

	信息录入
	10
	1000
	10000
	

	纸质个案
	10
	1000
	10000
	

	质控绩效评价
	1.5
	1000
	1500
	

	随访+评估+报告
	11
	1000
	11000
	

	
	
	
	7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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